
 

 

慈濟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傳習制度實施辦法 

 

98 年 4 月 7 日行政會議-四長暨院長會議審議通過 

100 年 9 月 28 日第 1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9 月 24 日第 12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5 月 22 日第 16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 月 22 日第 18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協助本校教師及與教師同職

級之研究人員在優秀、資深教師帶領下，順利進行教學及研究工作，建立本校優

良學術傳承制度，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傳習以優秀或資深教師「傳授者」(Mentor)帶領「學習者」(Mentee)，進行經驗

傳承與交流。  

一、傳授者：須為國內外大專院校專任資深教授，並以曾獲教學、研究相關獎勵

或經推薦之資深教授為優先，每人每次以帶領一至三位學習者為原則。 

二、學習者得依實際需求申請一位傳授者輔導為原則： 

(一)教學資歷未滿三年之講師及助理教授級新進教師，應於到職一年內完成傳

習輔導，以提升專業素養。 

(二)學習者若為本校「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第五條規定應接受傳習輔導。 

(三)一般校內專任教師及與教師同職級之研究人員得依其實際需求申請傳習。 

(四)臨床教師之傳習輔導，由所屬學系函請臨床教師所屬醫院輔導，並提供「傳

習輔導紀錄表」送本中心存查。必要時，本中心應提供協助共同輔導。 

第三條 傳習活動以學期或學年為期間，進行方式及活動規劃由傳授者與學習者討論擬定

「傳習計畫及經費需求表」(附件一)，送本中心審查通過後實施。 

第四條 傳授者與學習者每個月至少應進行一次傳習活動，傳習活動進行時應由學習者填

寫「傳習紀錄」(附件二)經傳授者簽名後，至遲於該學期結束前 2週，將傳習紀

錄送本中心備查。 

第五條 傳授者與學習者之互動應嚴格遵守學術倫理規範。 

第六條 為使傳習活動順利進行，提供各傳習團隊經費補助，補助金額依本中心當年度預

算或經費調整之，惟臨床教師之傳習計畫不予經費補助。 

第七條 補助經費項目及經費編列、使用原則： 

補助經費以用於辦理傳習活動及提升教學或研究成效所需之業務費為主，不得用

於設備購置。 

經費編列及使用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